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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九十八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98 年 10 月 26 日下午 2:10 

貳、地點：本校第三會議室 

參、主席：曾校長憲政                      記錄：陳文正 

肆、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秘書室 

九十七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討論事項決議辦理情形報告表 

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理情形 辦理單

位 
備

註

一、本校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案，請 
審議。(人事室) 

照案通過。 修正後條文已

公告於人事室

網頁。 

人事室  

二、本校組織規程部

分條文修正案，請 
審議。(人事室) 

一、決議事項：本校各學院、學系及研

究所設置修正對照表修正如下表 
學院 決議內容 提案內容 

修正前 
1.數位學習科技
研究所 

2.人力資源發展
研究所 

修正前 
1.學習研究所 
2.人力資源發
展研究所 

教育學
院「研究
所」部份 

修正後 
1.數位學習科技
研究所 

2.人力資源發展
研究所 

修正後 
1.學習研究所 
2.人力資源發
展研究所 

修正前 
1.資訊科學研究
所 

修正前 
 

理學院
「研究
所」部份 

修正後 
1.數理教育研究
所 

2.資訊科學研究
所 

修正後 
1.數理教育研
究所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業經考試院核

備，修正後條文

並已公告於人

事室網頁。 

人事室  

三、本校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校長

遴選辦法第 3 條

條文修正案，請  
審議。(人事室) 

一、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本校附

小教師代表四人（含教師會會長一

人）…。」修正為「…本校附小教

師代表四人（含教師會代表一

人）…。」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條文已

公告於人事室

網頁。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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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理情形 辦理單

位 
備

註

四、本校學則部分

條文修正案，提

請 審議。(教務

處) 

一、第五篇修正條文如係配合教務處規

定修正者，請於「說明」欄內加註

「配合教務處與人資處法規整合修

正」之字義。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業經教育部 98. 
7.8 台高(二)字
第 0980109388 號
函核備，修正後

條文並已公告

於教務處網頁。 

教務處  

五、擬修訂本校「教師

擔任導師實施要

點」，提請 討

論。(學務處) 
 

一、決議事項： 
修正條文 決議內容 提案內容 
要點二第
四款 

（四）…各系
導師制度實施
方式經系（所）
務會議決議後
實施…。 

（四）…各系導
師制度實施方
式經系務會議
決議後實施…。

要點七 七、…（含碩、
博士班及人力
資源教育處在
職進修碩士學
位班及教學碩
士學位
班）…。 

七、…（含碩、
博士班及人力
資源教育處在
職進修碩士學
位班）…。 

要點八第
七款 

（七）…暑期
碩士班第三暑
期（含）以上
研究生。… 

（七）…暑期碩
士班第三暑期
以上研究生。…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條文已

於 98.6.6 簽請

校長核定，於

98 學年度施

行。 

學務處  

六、擬修訂本校「國立

新竹教育大學學

生自治團體設置

及輔導辦法」，提

請 討論。(學務

處) 

照案通過。 修正後條文業

經教育部

98.9.29 台訓

(一)字第

0980168170 號書

函備查在案。 

學務處  

七、建議修訂及合併

本校大學部及研

究所學生之操行

成績評定作業辦

法，提請 討論。

(學務處) 

一、決議事項： 
修正條文 決議內容 提案內容 
第六條第
一款 

一、…之表現
或特殊事件加
減分，以不超
過二分為限。

一、…之表現或
特殊事件加減
二分。 

第六條第
三款 

三、…代表學
校參加校外各
項競賽獎懲要
點」得加減
分，以不超過
四分為限。 

三、…代表學校
參加校外參加
各項競賽獎懲
要點」得加減四
分。 

第七條第
一款 

一、…之表現
或特殊事件加
減分，以不超
過二分為限。

一、…之表現或
特殊事件加減
二分。 

第七條第
三款 

三、…代表學
校參加校外各
項競賽獎懲要

三、…代表學校
參加校外參加
各項競賽獎懲

修正後辦法已

於 98.6.2 簽請

校長核定，於

98 學年度施

行。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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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理情形 辦理單

位 
備

註
點」得加減
分，以不超過
四分為限。 

要點」得加減四
分。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八、有關應用數學系

數學教育碩士班

與應用科學系教

學碩士班調整至

數理教育研究所

乙案，提請討論。
(人力資源教育處) 

照案通過。 併本校 99 學年

度總量案報教

育部，並於 98
年 9 月 24 日獲

教育部台高一

字第 0980163582F

號函核定通過。 

人力資

源教育

處 

 

九、有關美勞教學碩

士班與造形藝術

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調整所屬

系所案，提請討

論。(人力資源教

育處) 

照案通過。 併本校 99 學年

度總量案報教

育部，並於 98
年 9 月 24 日獲

教育部台高一

字第 0980163582F

號函核定通過。 

人力資

源教育

處 

 

十、本校教學意見反

映調查實施要點

修正案，提請 討

論。(教務處) 

照案通過。 修正後要點已

公告於教務處

網頁。 

教務處  

十一、有關本校教師

評鑑辦法修正

案，請  討論。

(教與學中心) 

一、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款二、副教授

及教授「…不得超授鐘點及在校外

兼課…。」修正為「…不得超授鐘

點並不得在校外兼課…。」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並自 99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 

修正後條文已

函知各教學單

位。並請各學院

於98年10月底

前依據本法修

正相關細則及

表件，並提報校

教評會核備。 

教與學

中心 
 

十二、修訂本校「提升

學生外語能力

實施辦法」第三

條第一款及第

二款乙案，請  
討論。(教務處) 

一、第三條實施方式第一款第三段 「延

期修業年限學生申請期中退選

者…。」修正為「延長修業年限學

生申請期中退選者…。」 
二、延長修業年限學生於延長修業期間

如經通過學校規定之外語能力檢定

考試，學生應可選擇是否繼續上

課，其本科成績並應評定為通過。

本段授權教務處會後修訂。 

一、決議二已於

98 學年度

第 1 次教務

會議確認，

在不影響現

行評分制度

下修改成績

程式。 
二、修正後條文

已公告於教

務處網頁。 

教務處  

十三、本校「課程發展 一、決議事項： 
修正條文 決議內容 提案內容 

原決議案新增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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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理情形 辦理單

位 
備

註

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正乙案，

提請  討論。(教
務處) 

第四條第
四款 

本款刪除 各學系及研究
所課程之規劃
與修訂，應先經
系、所、院課發
會議通過，再提
本會備查。 

第四條第
五款 

條次調整為第
四條第四款 

第四條第五款 

新增第六
條 

各學院、學系
及研究所課程
之規劃與修
訂，應先經
院、系、所課
發會議通過，
再提本會備
查。 

 

第六條、
第七條、
第八條 

條次調整為第
七條、第八
條、第九條 

修正條文第六
條、第七條、第
八條 

條次調整
後第八條 

本校各類教育
學程相關課程
之開設，由教
育學院師資培
育審議委員會
負責…。 

本校各類教育
學程相關課程
之開設，由師資
培育審議委員
會負責…。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第六條，因學院

課程已另於第

四條第三款規

定，建議修正

為：「各學系及

研究所課程之

規劃與修訂，應

先經系、所、院

課發會議通

過，再提本會備

查。」 

十四、有關本校「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

條文修正案，提

請討論。(副校長

室) 

照案通過。 修正後條文已

公告於副校長

室網頁。 

副校長

室 
 

 
九十七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臨時提案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理情形 辦理單

位 
備

註

一、建議建立畢業生

通訊錄群組，以方

便及有效率連絡

畢業生。(幼教系

許玉齡老師) 

一、請學務長會後再深入瞭解。 
二、更新聯絡資料。 
三、請學務處蒐集並彙整學生在填寫上的

困難，並主動告知學生在上網填寫時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並將彙整資料提

供給各系所及相關導師，以便在追蹤

時更有效率。 

已聯絡畢業生

更 新 聯 絡 資

料，並將填寫問

卷 Q&A 置於學

務處就服組網

頁上，其資料亦

於聯絡畢業生

時附上。 

學務處  

裁示：有關討論事項提案二，藝術與設計學系藝術教育與創作碩士班應為系所合一，

其名稱如何敘寫，請教務處協助向教育部釐清，提下次會議確認。餘紀錄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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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二                                            報告單位：人力資源教育處 

(一) 人力資源教育處九十八學年度各班別人數彙整如下表： 

類別 班別 學生人數 說明 

學校行政碩士班 4 夜間、94 年起轉型為在職專班

輔導教學碩士班 21 夜間、96 年轉型為在職進修專班

體育教學碩士班 62 夜間、96 年轉型為在職進修專班

社會學習領域教學碩士班 30 夜間、隔年招生 

音樂教學碩士班 36 夜間、隔年招生 

幼稚園教師教學碩士班 44 夜間、隔年招生 

語文教學碩士班 38 暑期及夜間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24 暑期、97 年轉型為在職進修專班

應用科學系教學碩士班 38 暑期、隔年招生 

美勞教學碩士班 56 暑期、隔年招生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班 

數學教育碩士班 58 暑期、隔年招生 

教育行政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60 夜間 

造形藝術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50 
夜間、隔年招生；99 學年度暫

停。 
教育心理與諮商碩士學位在職進修

專班 59 夜間 

課程與教學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45 暑期 

體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37 夜間、隔年招生 

學
位
班 

在
職
進
修
專
班 

小計 662   

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班 594  

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班 296  

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班 198  

教
育
學
程 

小計 1088   

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實習 200 1 年制 11 人、半年制 189 人 

幼稚園教師教育實習 70 半年制 

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實習 36 1 年制 1 人、半年制 35 人 

教
育
實
習 

小計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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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班別 學生人數 說明 

小學圖書館概論學分班（實體班及線

上班共 2 班） 
每班 35 人 招生中 

新竹縣政府委辦學務及輔導專長增

能學分班 
60 人次 2 門課程 

隨班附讀(98 暑) 6 人次 6 門課程 

學
分
班 

隨班附讀(981) 30 人次 18 門課程 

兒童羽球訓練班 13 人 暑期 

華客語口譯人才短期培訓 30 人 招生中 

基礎生活華語 25 人 招生中 

華語師資培訓第一期 15 名 招生中 

兒童迷你網球訓練班第三期 15 名 招生中 

親子音樂律動與肢體探索 20 對親子 招生中 

音樂律動與肢體創作師資培訓班 19 名 98.10.1-99.1.7  

現代詩欣賞與寫作 15 名 招生中 

世界名劇賞讀 15 名 招生中 

推
廣
教
育 

非
學
分
班 

英語多益測驗研習班(2 班) 每班 30 名 招生中 
 
(二) 本校受客委會委託辦理「98 年度客語認證考試」，本年度報名人數初級認證 6,662

人，中級暨中高級認證 6,979 人，共計 13,641 人報名，全國各地共分 18 個試區

學校，於 11 月 28、29 日辦理考試。 
(三) 本校本年度獲教育部地方教育輔導經費補助，辦理輔導區巡迴輔導、出版地方教

育輔導叢書、「國小天文教學工作坊」、新竹縣尖石鄉後山國小教師研習、 ICT
融入文學圈閱讀與精讀教材教法研習、典範教學示例研發等。 

 裁示：洽悉。 
 
報告三                                                  報告單位：圖書館 

(一) 圖書館今(98)年加入「台灣學術電子書聯盟」第 2 年，支出經費 170 萬採購西文

電子書。聯盟第 2 年共有 94 個台灣大專校院參與，整體採購金額新台幣１億 3328
萬元，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6120 萬元整，目標為共購共享西文電子書以大幅提升國

內西文書資源。截至 9 月底第 2 年計畫共上線 11,565 冊電子書。電子書使用請至

圖書館西文資料庫電子書網頁連結使用並計畫於校慶圖書館週舉辦電子書利用教

育研習，介紹電子書平台與檢索使用方式。 
(二) 教育部補助 "國立清華大學與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合併先期規劃--兩校合作採購資

料庫與合開課程計畫"  第 2 期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379 萬 8320 元，由清大採購可

共享資料庫共計五套：(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2)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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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3)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on the Web(JCR)、(4) 
Biosis Preview (BP)、(5) ABI/INFORM Complete。電子書使用請至圖書館西文資

料庫網頁連結使用。5 套資料庫訂於 9-10 月舉辦利用教育研習課程。 
(三) 業務統計資料。 

1.新進館藏量(統計時間 98 年 1 月-98 年.9 月) 

圖書(購) 圖書(贈) 
非書資料 

(購&贈) 
合   計 

2,998 冊 3,536 冊 938 件 7,472 冊(件)

 
2.編目量(統計時間 98 年 1 月-98 年.9 月) 

中文圖書 西文圖書 視聽資料 電子書 合   計 

5,697 冊 1,531 冊 812 件 14,089 冊 22,129 冊(件) 

 
3.使用統計量(統計時間 98 年 1 月-98 年.9 月) 

借書人次 借書冊數 進館人次 參考諮詢
服務 

館際 
合作 

急編書
申請件 

指定參考書
服務 

29,229 人次 78,807 冊 139,907 人 1,554 件 1,021 件 10 件 21 門課， 
115 冊書 

 
4.電子資源推廣統計(統計時間 98 年 1 月-12 月(目前已排定場次) 

電子資源研習 研究生利用教育 電子資源推廣活動 

20 場 5 場 7 場 

 
5.大一新生線上圖書館利用教育課程修課人數統計(97 學年) 

修課及圖書資訊能力檢測 
通過人數 

佔大一新生總人數(611 人)之 
比率 

421 人 69% 

(註:因 97 年本校 TopLearn 系統更新，電腦環境有諸多的限制及檢測，造成很多同學無法順利

於 97/11/30 修課完畢，但若於期限前未修完本課程，仍可以線上補修方式進行補修，截至目前

為止，仍有許多同學陸續以補修方式修畢該課程。) 
 

6.其他活動統計(統計時間 98 年 1 月-98 年.9 月) 
(1) 專題演講 

日  期 地點、參加人數 主    題 講   師 
98 年 3 月 19 日 

10:00~12:00 
圖書館五樓多媒體

教室 10 人 
「大學圖書館服務品

質之調查研究」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系博士

後研究員賴麗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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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學圖書館研討會 

 時 間 主 題 參加人數 

98 年 4 月 29 日 
9:00~16:30 

2009 年桃竹苗地區「小學圖

書館亮起來」研習 77 人 

 
裁示：洽悉。 
 
報告四                                                 報告單位：總務處 

(一) 體育健康教學大樓新建工程為地下一層地上 6層工程，承商已於 98 年 8月 17 日

提出申請竣工報告，營建署並於 98 年 8月 24 日會勘確認完工，98 年 9月 23 日

取得使用執照核發，目前進行竣工圖及結算書審核用印，後續將擇日辦理初驗。 
(二) 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為地下三層地上 9層工程，98 年 9月 27 日已完成地上第

七層結構體灌漿，開工日起至 98 年 9月 28 日止（不含後續擴充工期），預訂進

度 53.16％，實際進度 53.25％，超前 0.09％。 
(三) 本年度總務處已辦理完成工程如下： 

工程名稱 工程金額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荷花池(體育健康教

學大樓附屬工程) 
2,230,000 元 98 年 8 月 1 日 98 年 9 月 6 日 

圖書館變電站遷移 820,000 元 98 年 8 月 6 日 98 年 9 月 4 日 

女生宿舍增設緊急求

救系統 
1,144,890 元 98 年 7 月 16 日 98 年 8 月 24 日 

體育健康教學大樓光

纖工程 
362,000 元 98 年 8 月 4 日 98 年 9 月 21 日 

課制化冷氣控制工程 520,000 元 98 年 7 月 27 日 98 年 9 月 28 日 

 
裁示：洽悉。 
 
陸、臨時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副校長室 
一、 應用科學系「科學教育中心」因科學教育組教師及科學教育課程已轉移至數理教

育研究所，申請自 98 年 8 月 1 日起停辦，業經 98 年 10 月 20 日 98 學年度第 1
次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數理教育研究所申請將原屬應用數學系之數學教育研究中心，改隸屬於數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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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並更名為數理教育研究中心，業經 98 年 10 月 20 日 98 學年度第 1 次學

術發展委員會審議同意改隸及更名。 
裁示：洽悉。 
 
報告二                                                     報告人：曾校長 
一、本校與清華大學併校案，因併校後（一）新聘教師員額（二）經費編列標準（三） 

    南校區二期土地清除費用（四）硬體建設經費等因素，尚未能與教育部、清華大 

    學達成共識，致使合併案投票暫緩。 

二、有關本校校長遴選事宜，教育部前來函要求於 2校整併作業經校務會議決議前，暫 

    不對外公開徵才。本校依教育部來函所示，迄今未進行校長遴選徵才公告。但兩校九人 

    小組決議將併校案提交期程延後，因此近期內勢必無法提交校務會議議決，為避免校長 

    遴選作業無法如期完成，本校已於 98.10.16 陳報教育部同意本校「校長遴選公開徵才」 

    與「清華大學合校」兩案作業同步進行，惟至今日尚未接獲教育部之正式回函， 

    將繼續與教育部洽詢。 

三、各位同仁或各系所對併校案如有疑義需要說明，可以 E-mail 向本人詢問，或可約時間至 

    各系所向同仁說明與溝通。 

 

陸、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科學研究所  
案由：「資訊科學研究所」與「數位學習科技研究所」整併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案業經 98 年 10 月 5 日 98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二) 為因應校務發展與資源整合，資訊科學研究所擬於 99 學年度與數位學習

科技研究所整併，整併後之所名為「數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擬辦：依 98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擬辦如下： 

(一) 資訊科學研究所原則自 100 學年度停止招生，惟仍請教務處協助報部自

99 學年度起停止招生之可能性。如無法自 99 學年度起停止招生，99 學

年入學新生將朝分組(例如分為應數組及數位組)招生方式辦理，課程亦朝

整併後系所發展方向規劃。 
(二) 原資訊科學研究所招生名額 15 名，原則 5 名移撥至數位學習科技研究

所，5 名移撥至應用數學系，5 名移撥至中文系碩士班華語教學組，嗣後

並依招生情形調整。 
(三) 資訊科學研究所三位教師以合聘方式改聘至其他相關系所，其中洪文良

老師改聘至應用數學系，唐文華與區國良老師改聘至數位學習科技研究

所。 
(四) 現有之資訊科學研究所學生由所上老師繼續指導至畢業為止。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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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提請修改「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條及第

八條，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97年10月2日及98年6月18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辦理。 
(二)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條及第八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p1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提請修改「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第二條，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98年6月18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辦理。 
(二)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如附件二(p1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請  討論。 
說明： 

(一) 因應實際需求、配合現今時宜，並參考各大學獎懲相關規定，修正部分

條文。 
(二) 本案業經 98 年 3 月 2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及

98 年 6 月 18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討論修正通過。 
(三)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三(pp.14-25)、修正後條文如附件四(pp.26-30)。 

擬辦：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一、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款「二、懲罰區分為：申誡、小過、大過、定期 
                察看、退學及開除學籍。」修正為「二、懲罰區分為：申誡、小過、 
                大過、定期察看、退學。」 
            二、會後請教務處檢視與現行學則規定是否有漏列或不同之處，並授權主 

               秘協調後定案。 

           三、本案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條文修正案，請  審議。 
說明： 

(一) 查本校人事室前於 96 年 6 月人事主任出缺由專員馮玉騏代理主任職



 11

務，經銓敘部 98 年 5 月 5 日部銓三字第 0983014010 號函糾正本校人事

室主任前職務出缺時由專員代理，其代理情形不符各機關職務代理應行

注意事項之規定，未來不得援引比照(如附件五，pp.31-32)。 
(二) 教育部 98 年 6 月 5 日台人(一)字第 0980082695B 號函略以：「…二、查

本部暨所屬機關學校職務代理名冊，經銓敘部審核結果列為不符注意事

項之情形彙整如下：…(三)國立大學人事室專員不得代理人事室主任出

缺之職務：由薦任第 7 職等至第 8 職等專員代理薦任第 9 職等至簡任第

10 職等主任職務，不符次一官等最高職等人員代理之規定。…三、茲以

國立大學人事室專員不得代理人事室主任出缺職務，爰國立大學人事室

目前未置有組長及秘書職務者，請適時依規定修正員額編制及調整職

務，以利職務出缺時指派代理」(如附件六，pp.33-34)。 
(三) 目前人事室編制設有：主任、專員、組員，主任與專員間職務列等呈跳

空情形，依上開規定國立大學人事室專員不得代理人事室主任出缺職

務，為使本校人事室主任出缺，其代理人符合法令規定，爰依上開函釋

擬增列秘書職稱，並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8 條條文暨職員員額編制

表。另人事室增列秘書職稱後，並未影響校內同仁權益。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七，pp.35-41)及本校職員員額

編制表核定本、修訂前後對照表各一份(如附件八，pp.42-43)。 
    決議：照案通過。 
 

柒、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案由：有關本校系(所)、院級中心評鑑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修正案業經本校98年 10月20日98學年度第1次學術發展委員會討論通過。 
二、 本修正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五條評鑑項目原分為整體性、服務、研究及支援教學四類，修正分為整

體性、服務及研究三類，將支援教學項目併入整體性，並增列經費內涵應

與設置宗旨相符之評鑑項目。 
(二) 原評鑑分數比例為整體性佔 50%，其餘三類百分比及評鑑項目由受評鑑中

心自行選訂，修正為整體性佔 50%，其餘二類百分比及評鑑項目依據經費

來源屬性訂定。 
三、 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pp.2-4)。 

決議：照案通過。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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